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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评选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

和优秀社团工作者活动的通知

各单位会员：

为更好地联络和团结全国的检察官推动检察信息和学术交流，深化检察理论研究，提高执法水平；增强全系统各级检察官协会的凝聚力，充分发挥行业社团组织在检察工作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推动检察官协会工作不断发展，根据中国检察官协会2008年的工作安排，中国检察官协会决定在全系统省、地（市）级检察官协会（学会）中，开展评选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和优秀社团工作者的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置

评选活动的奖项为“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单项奖、优秀社团工作者”，各奖项名额分配如下：

1．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拟评选25个，其中，省级社团组织10个，地（市）级社团组织15个。

2．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单项奖，拟评选20个，其中，省级社团组织8个，地（市）级社团组织12个。

3．优秀社团工作者，拟评选43人。其中，省级社团组织18人，地（市）级社团组织25人。

二、评选标准

中国检察官协会根据行业社团的工作特点，结合全系统检察官协会（学会）的实际情况，制定各奖项评选标准。评选标准中涉及的时间段，为2006年1月至2008年9月。
（一）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的评选条件：

1．检察官协会（学会）工作有专人负责，协会（学会）工作在本院机关考核评比中，群众满意率较高。（以年终考评情况为准）

2．检察官协会（学会）每年都组织会员开展检察理论研讨活动，理论研究工作成效显著。

3．积极发展新会员，中国检察官协会个人会员在本院机关的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比例不低于70％；本会已申请成为中国检察官协会的单位会员，且近三年无连续2年不履行义务的情形。

4．经常组织会员开展对内对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为促进检察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机关内影响较好，成绩突出。

5．积极参加中国检察官协会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

同时具备其中3项以上的（含3项）单位即可申报。

（二）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单项奖的评选条件：

凡具备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第2、3、5条标准其中之一的单位，即可申报“单项奖”。

（三）优秀社团工作者的评选条件

1．从事检察官协会（学会）工作2年以上的专职人员，热爱本职工作，有开拓精神。

2．经常组织会员开展活动，在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中成绩突出。

3．在本机关年度考核达称职以上（含称职）。

申报优秀社团工作者，要在本社团组织已申报 “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或“单项奖”的基础上申报。

三、方法步骤

申报评选须由本社团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按照评选条件推荐。地（市）级社团已是中国检察官协会单位会员的，直接向我会申报；非中国检察官协会单位会员的，除由本社团的业务主管单位推荐外，还须经省级检察官协会（学会）审核后再申报，如因特殊情况的也可直接向我会申报。

相关申报材料，必须在2008年9月30日前报中国检察官协会联络部，预期不报的视为放弃。根据评选情况适时召开先进表彰会。

四、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加强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评选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确保评选活动顺利完成。

（二）严格掌握评选标准，不搞平衡，不搞照顾，要确实评选出在各项工作中成绩显著、有突出贡献的，能代表全系统检察官协会（学会）工作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三）申报评选材料包括：1．各项申报表一式2份；2．认为需要另附说明的有关材料。（申报材料须原件，并盖公章）

（四）要把本次评选活动，当作是对全系统检察官协会（学会）工作的一次全面总结，也是对行业社团组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促进检察事业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一次检验，通过本次评选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的活动，从中找出差距，取长补短，以促进全系统各级检察官协会工作健康发展。

联络人：部卓绮  刘晓东  

联络电话：010－68630204、68630198  传真：010－68630141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5号  邮编：100040

附件：1．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申报表

2．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单项奖”申报表

3．优秀社团工作者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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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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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工作人员
	总数：     人
	专职：    人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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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先进检察官协会（学会）“单项奖”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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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现有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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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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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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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优秀社团工作者申报表

	单位

名称
	
	联系

电话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工作

性质
	专职或兼职：
	协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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